申报承诺书

区住建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区财政局：
本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承诺遵照《余杭区人才住房保障实施办法》（余人才办〔2015〕6号）、《余杭区人才购（租）房补贴发放操作办法》（余人才办〔2017〕9号）、《余杭区支持人才创新创业财政政策的实施细则（保障服务类）》（余人才办〔2019〕4号）、关于调整《余杭区高层次人才购（租）房补贴发放实施细则》的通知余人才办【2021】5号等文件及受理公告规定申请高层次人才租赁补贴，对填报内容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有效性负责。同时承诺在全区范围内未享受过①公有住房、集资合作建房、解困房、安居房、经济适用房以及批地建房、拆迁安置等按政府优惠购（建）住房；②实物型、货币型人才房、高层次人才安家补助（含配套经费）等相关住房优惠政策。如有虚假，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。
同意由用人单位指定经办人递交申请资料，同时授权审核部门到相关单位进行核实审查。


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

配偶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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